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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bookmark: _GoBack]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9月2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通讯表决），审议通过了《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的议案》，同日，公司与维娜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娜香港”）、上海维娜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维娜”或“标的公司”）签署了《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维娜香港现持有上海维娜100%股权，公司或公司全资子公司拟收购上海维娜不少于70%的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终止本次交易事项的原因说明
《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签署后，公司通过聘请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公司也抽调专人做了尽职调查。尽职调查期间，公司发现维娜香港有限公司及李善用先生存在诉讼纠纷且未完结，根据《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第二条约定“在本协议签署后，甲方安排其工作人员或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丙方的业务、财务、法律等方面和乙方的交易资格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乙方、丙方应予以充分的配合与协助。如果在尽职调查中，甲方发现存在对本协议下的交易有任何实质影响的任何事实(包括但不限于丙方未披露之对外担保、诉讼、不实资产、重大经营风险等)，甲方应书面通知乙方，列明具体事项及其性质，各方应友好协商予以解决。” 
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公司于2022年1月5日委托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发出律师函至维娜香港有限公司及李善用先生，要求其就上述事件向公司做出真实完整准确的解释，向公司表达歉意并赔偿公司本次收购所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同时亦告知对方，上述步骤是维娜香港有限公司及李善用先生回应公司及其股东的最基本的弥补措施。如果最终以诉讼方式解决，公司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追究对方的欺诈责任和全部直接与间接经济损失。
公司于2022年1月14日再次发函至维娜香港有限公司及李善用先生，要求其最迟于2022年1月20日就上述事件向公司做出真实完整准确的解释，向公司表达歉意并赔偿公司本次收购所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否则，公司将终止《股权收购意向协议》。
鉴于对方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做出任何回应，亦未向公司做出解释或表达歉意。为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决定终止本次收购。
三、终止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的终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将坚持医药大健康发展战略，通过各种途径丰富公司产品布局，继续拓展市场，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01月22日

